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机构人员情况 

我局为县财政全额预算拨款的行政单位，内设办公室、人事股、公务员管理股、社会保险股、计划财务股、政策法规股、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股、工资福利股、就业管理股、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股、劳动关系管理股十一个职能股室，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服务中心、企业社会养老保险服务中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服务中心、医疗生育保险服务中心、工伤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就业服务局、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人才培训和考试中心等十一个二级机构。 

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至2015年10月实有在职人员161人，其中统发工资人数121人、编制备案人员4人、人事代理9人、劳务派遣12人、食堂临聘5人、见习基地4人，抽调借调6人。离退休人员37人。合计198人。车辆编制核定8台，实有10台，其中1台停驶待报废。

2、 主要工作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定具体实施方案；编制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对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行综合管理、监督指导、协调服务。

    二、负责全县人力资源开发综合管理。组织实施人力资源市场发展规划和人力资源流动政策；负责建立和管理人力资源市场。

    三、负责促进就业工作。执行统筹城乡的就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负责全县就业、预测预警和信息报送，拟定应对预案；组织落实就业援助制度；组织落实职业资格制度相关政策，统筹建立面向城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贯彻执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技能人才培养和激励政策。

    四、统筹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贯彻实施城乡社会保险政策。

    五、负责全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实施监督和内部审计；编制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草案；负责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测预警和信息报送。

    六、负责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综合管理。贯彻执行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收入分配政策；建立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负责审核纳入县级财政统一发放工资范围的同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人员的工资、奖金、津补贴标准和离退休费；执行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和离退休政策。

    七、负责指导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实施事业单位人员和机关工勤人员的管理；参与人才管理工作，综合管理全县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和专业技术人员工作，承担全县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归口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工作。

    八、负责全县外国专家综合管理和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引进国外智力工作。

    九、负责实施全县军队专业干部教育培训和安置工作；组织实施部分企业军队转业干部解困政策，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维稳工作；负责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管理服务工作；协助做好军队退伍士兵（转业士官）的安置工作。

    十、负责全县行政机关公务员的综合管理，综合管理公务员的考试、录用和培训工作；执行有关人员调配政策和特殊人员安置政策；综合管理全县行政奖励表彰工作；承办以县人民政府名义任免工作人员的有关工作。

    十一、贯彻执行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综合性政策，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进城务工农村居民的维权工作。

    十二、实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制度；执行劳动关系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负责依法打击非法使用童工和监督落实女工、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政策；组织实施劳动监察，协调劳动者维权工作，依法查处违法侵权案件。

    十三、受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访事宜，会同有关部门协调处理有关信访事件和突发事件。

    十四、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3、 部门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2016年部门收入预算5375.58万元，其中本级财政补助收入5245.58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130 万元。部门支出预算 5375.58万元，其中：预算拨款安排支出5245.58 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安排支出 130 万元。具体如下：
（1）基本支出1059.58万元
1、 统发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727.54 万元，商品服务支出   248.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56.2 万元。小计1031.84万元。
2、 非统发全额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6.2 万元，商品服务支出 3.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2 万元。小计20.6万元。
3、 提前退休人员工资福利支出7.14万元
（2）项目支出预算内安排4316万元，其中工作业务性的项目支出689万元，财政对社保基金补助3627万元。
四、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16年全年核定公务接待费66万元，同比减少5万元，核减7%。原因：一是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二是严格按《公务接待规定》接待，三是严格执行禁酒令，除招商引资以外，一律不得使用酒水；公务车辆运行费28万元；外出学习考察费0万元。
五、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无
 六、非税收入情况

    全年预计征收非税收入160万元，全部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安排支出 130 万元。

六、其他说明


年初安排的财政对机关养老保险补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补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离休伤残军人医疗保险补贴、企业养老保险县级配套及扶持公共就业县级配套资金等资金2893万元资金不通过我局支付，将通过追减指标单追减至财政局社保股1290万元，单独由国库拨付至医保基金账户离休伤残军人医疗费1396万元，单独拨付机关事业单位基金账户297万元。虽然本次计入预算表专项，但按惯例2016年度决算上述2893万元不在我局决算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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